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征集第六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企业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23〕117号）《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实施指南》等文件精神，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现组织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第六批试点企业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汽车零部件配件制造、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中成药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四个细分行业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二、基本条件
（一）在长春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依法纳税，生产运营状况和信用记录良好，未违反国家、吉林省、长春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未被相关部门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中小企业。
（三）数字化改造意愿强烈，拟改造项目实施地须在长春市范围内，改造实施期自2023年12月29日起至第三方评测机构出具评测报告止区间内的中小企业。
（四）已获得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点“小巨人”企业）；已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企业〔2022〕22号）中改造试点的中小企业不再申报。
（五）获得前五批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改造项目资金奖补的中小企业不再重复申报；
（六）参与前五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征集但未获得资金奖补的中小企业，可继续参与第六批试点企业征集及资金奖补申报；
（七）因国家、省、市政策变动或需重点支撑等其他特殊情况，经研究确定纳入试点企业范围。
三、申报流程
[bookmark: OLE_LINK3]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申报工作采取“线上+线下”协同推进的原则，线上按照本通知提交的附件材料需在“长春市数字化转型产业大脑”同步提交。
[bookmark: OLE_LINK2]（一）提交申请。试点企业线下提交《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申请表》（附件1）至所属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线上操作指南具体登录长春市数字化转型产业大脑。
（二）县区推荐。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对辖市区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和符合性进行初审，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试点企业，汇总后正式行文推荐上报至市工信局。
[bookmark: _GoBack]（三）名单入库。市工信局对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推荐的企业综合审核后，将其纳入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库。
四、其他要求
试点企业需对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一经查实有任何虚报不实情况，将取消试点企业资格，收回奖补资金。同时试点企业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评测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
试点企业和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工作任务分别为：
（一）试点企业任务
试点企业于2025年11月04日17：00前向所在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报送《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申请表》（附件1）纸质版（一式三份）及电子版材料（可编 辑word版）报给试点企业所在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同时，试点企业还需于2025年11月04日17：00前在线上长春市数字化转型产业大脑（http://39.99.142.8:9013/）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附件。
（二）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作任务
各县（市） 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收到域内试点企业上报的相关材料后，需主要做两项工作：
一是试点企业报送的纸质版《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申请表》（附件1）材料，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为企业盖章后，给企业自留一份，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自留一份存档，剩余一份纸质版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于 2025年11月05日17：00 前报市工信局信软处。
二是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对域内试点企业上报的《长春市第六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汇总表》（附件2）纸质版（一式一份）加盖工信主管部门公章，联同正式行文于2025年11月05日17：00前报送到市工信局信软处。

邮箱：ccsdgz@163.com
联系人：邵老师、黄老师
联系方式：0431-88777387

[bookmark: OLE_LINK4]附件：1.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申请表
2. 长春市第六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汇总表


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年10月15日



[bookmark: _Toc21160][bookmark: _Toc2292][bookmark: _Toc10963][bookmark: _Toc6387][bookmark: _Toc2935][bookmark: _Toc28666][bookmark: _Toc904][bookmark: _Toc19258]附件1
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申请表
	企业名称
	
	所属县（市、区）
	

	注册地址
	
	企业信用代码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主导产品及应用领域、现有数字化基础、企业荣誉资质等，500字以内）


	企业性质
	[bookmark: OLE_LINK1]□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他

	企业规模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https://baosong.miit.gov.cn/ScaleTest）

	
	□规模以上企业           □规模以下企业

	数字化水平自测等级
	□无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优质中小企业情况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无

	所属细分行业
	□汽车零部件配件制造业       □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制造业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中成药生物药品制品制造业

	已获得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是  □否
	已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企业〔2022〕22 号）中改造试点的中小企业
	□是  □否

	上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上年度利润（万元）
	

	上年度人均营业收入（万元）
	
	企业总人数
	

	已有数字化转型投入（万元）
	（不含本次改造投入金额）正式申报删除此行

	企业承诺
	
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近三年未发生过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等事故，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近三年内未存在失信行为，未被相关部门行政处罚；企业为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中小企业，并承诺投入必要的资源完成企业数字化改造；入选后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完成调研、咨询诊断、监测评价、考核验收等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工信主管部门意见
	县（市、区）工信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经审核，同意推荐。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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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长春市第六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汇总表
所属县（市）区工信主管部门（盖章）                                               单位：万元
	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
	企业性质
	企业类别
	企业规模
	上年度营业收入
	上年度利润
	上年度人均营业收入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2
	
	
	
	
	
	
	
	
	
	
	

	
	
	
	
	
	
	
	
	
	
	
	

	
	
	
	
	
	
	
	
	
	
	
	

	
	
	
	
	
	
	
	
	
	
	
	


填表说明：
1 所属行业：填写汽车零部件配件制造、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中成药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2.企业性质：填写填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他。
3.企业类别：填写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制造业单项冠企业、其它。 
4.企业规模：填写规模以上企业、规模以下企业。



